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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提升客語社群活力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0年9月9日客會語字第11067004062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客會語字第1136700396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客會語字第11467011303號令修正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傳承、推廣客家語言，營造客語社區環

境，提升客語社群活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二）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人民團體（不含政治團

體）。 

（四）具教材、教具編製、出版或資訊應用開發系統建置經驗之公司。 

三、補助範圍 

（一）客語社區營造計畫類：串連在地家庭、學校、社區或民間團體，以

客語溝通結合在地特色資源或議題，恢復客語社群活力之有關推廣

計畫。但不受理公司申請。 

（二）客語研習活動類：結合各式客語研習共學資源，多元化應用客語，

如客語親子、同儕共學團體方案、應用客語研習活動等。但不受理

公司申請。 

（三）編撰（製）或出版客語教材（具）類：限定具有教材、教具編製或

出版經驗之公司或大專院校申請。 

（四）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有助於客語推廣之系統或應用程式開發或建

置。限定具有資訊應用開發系統建置經驗之公司、財團法人或大專

院校申請。 

（五）其他經本會認可有助於推廣客語社群活力之計畫。 

四、補助原則 

（一）同一受補助對象，每一年度補助以不超過二次為原則，且依本要點

接受補助執行計畫尚未結案者，不得再申請另一計畫之補助，再提

出申請者，本會不予受理。 

（二）申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所屬

各級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與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相關規定辦理。補助款並應納入地方政

府年度預算辦理，專款專用。 

（三）申請對象為行政法人、財團法人、人民團體、私立各級學校及公

司，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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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金額、計畫執行期程 

（一）補助金額如下： 

１、客語社區營造計畫：每案最高補助三十萬元。 

２、客語研習活動：每案最高補助十萬元。 

３、編撰(製)或出版客語教材(具)類：每案最高補助一百萬元。 

４、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每案最高補助二百萬元。 

（二）前款計畫執行期程原則上不得逾一年。但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得延

長為二年。 

六、申請程序 

（一）各類型補助案件分別依下列時間受理申請，收件期間如有異動，將

另行公告： 

１、客語社區營造計畫類：於前一年度九至十月受理申請。 

２、客語研習活動類：於辦理活動前兩個月，提出申請。 

３、編撰(製)或出版客語教材(具)類：本會得於前一年度八月公告重

點方向後，始開放於前一年度九至十月受理申請。 

４、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本會得於前一年度八月公告重點方向

後，始開放於前一年度九至十月受理申請。 

（二）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１、申請者應於前款申請期間內，以電子化方式至本會獎補助線上

申請專區提出申請。 

２、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公私立各級

學校及行政法人：除線上填具申請表外，另需檢附活動計畫書

（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目的、日期、地點、活動內容、實

施方法、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 

３、財團法人及人民團體：除線上填具申請表外，另需檢附立案證

書影本、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組織章程及活動計畫書（內容

應包含：計畫名稱、目的、日期、地點、活動內容、實施方

法、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 

４、公司：除線上填具申請表外，另需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組

織章程、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與營業稅申報書

影本、無欠稅證明文件、具教材、教具編製、出版經驗或資訊

應用開發系統建置經驗相關佐證資料，及活動計畫書（內容應

包含：計畫名稱、目的、日期、地點、活動內容、實施方法、

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 

（三）同一案件同時申請其他機關補助者，應於活動計畫書中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補助項目與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

會將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四）相關文件不全者，經本會通知應於十個工作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得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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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作業程序： 

（一）審查方式由本會組成三至七人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

位列席說明。 

（二）通案性審查標準： 

１、對客家語言傳承或推廣之影響程度。 

２、計畫內容具體可行之程度，包含方法是否明確、措施是否有效

等。 

３、經費運用情形，包含經費編列是否詳實嚴謹、是否以同一案件

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等。 

４、過往辦理成效或實績。 

（三）個別性審查標準： 

１、客語社區營造計畫類：客語主體性程度、在地社區資源投入程

度、社區居民參與程度等。 

２、客語研習活動類：課程規劃妥適性、親子或同儕共學參與度、

講師客語教學經驗、研習活動參與對象等。 

３、編撰(製)或出版客語教材(具)類：客語豐富性與正確性、教材

(具)內容是否足以養成學生客語能力、引起學習興趣等。 

４、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介面友善性、便利性與實用性、客語豐

富性與正確性、申請單位過去開發語言學習系統之經驗與實績

等。 

（四）申請案件經本會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予申請單位。 

（五）編撰(製)或出版客語教材(具)類、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計畫經本會核

定後，本會得通知受補助單位於指定期限內，與本會完成契約簽

訂，逾期未完成者，本會得取消受補助資格，其契約內容由本會另

定之。 

八、經費撥付與核銷 

（一）客語推廣資訊系統類，補助款原則採兩階段撥付： 

１、第一階段於計畫執行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時，檢具收據、匯款帳

號、執行經費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

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期中報告

書及相關資料報本會請款，且須完成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核銷

作業。 

２、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收據、匯款帳號、計畫總經費支

出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

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果報告書及相

關資料報本會請款，且須完成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核銷作業。 

（二）客語社區營造計畫類，補助款得於計畫執行之初，預先撥付核定補

助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待計畫執行完成後，再撥付核定金額之百分

之七十。 



4 

（三）其餘類別計畫於執行結束後，補助款採一次撥付： 

１、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收據、納入預算證明、匯款帳

號、活動總經費支出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

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

額）、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料報本會請款，且須完成獎補助線

上申辦系統核銷作業。 

２、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及鄉（鎮、市、區）公

所： 

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收據、納入預算證明、匯款帳

號、活動總經費支出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

受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

果報告書及相關資料報本會請款，且須完成獎補助線上申辦系

統核銷作業。相關核銷資料需經所在地縣（市）政府初審後，

併同該府納入預算證明報本會請款，本會據以透過縣（市）政

府撥付款項予鄉（鎮、市、區）公所及公立各級學校。 

３、國立與私立各級學校、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司及人民團

體： 

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收據、匯款帳號、活動總經費

支出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果報告書及相關

資料報本會請款，且須完成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核銷作業。 

九、輔導與考核 

（一）為達成活動效益，本會得隨時派員實地瞭解活動辦理情形與績效，

並提供必要之輔導與考核。 

（二）經本會核定之補助計畫，不得擅自更改計畫內容、辦理期程、地

點、經費明細，如需變更應函報本會核定。 

（三）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經費有

虛報浮報、計畫變更未報經本會核定或其他違反本要點之情事者，

本會得撤銷其補助。 

十、其他注意規定 

（一）本會人員不得於補助申請案中擔任有給職之職務，違者不予補助。 

（二）倘計畫執行涉及宣導資料、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客家委員

會補助」等相關字樣，未標明者，本會得撤銷或核減其補助。 

（三）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倘有該情事致本會權益受損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應由受補助

單位負全部賠償責任。 

（四）受補助單位就補助案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同意無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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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本會為推動業務之任何利用。 

（五）計畫內容應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鼓勵多元參與。 

（六）補助對象及其執行補助計畫之工作團隊（包括但不限授課老師、教

保人員、托育人員等），申請補助時如有違反性別平等、勞工權益

相關法令或其他影響本會聲譽之重大情事，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

管機關查證屬實者，本會得不予補助。但獲不起訴處分者，得視其

具體事由課予其他處分。 

（七）前款規定，於申請補助後發現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停止給付執行

及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項。但獲不起訴處分

者，得視其具體事由免予追繳或課予其他處分。 

（八）前二款規定，溯及適用於申請補助前三年期間內發生效力。 

十一、政策性補助項目得不受第五點有關補助金額，以及第六點有關受理時

間之規定，由本會專案審查，報奉核定後實施。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